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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0年1月8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乐清市嘉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乐清市嘉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到基准日2018年12月18日止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权益，依法转让给了乐清市嘉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公司。浙江省
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乐清市嘉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公司特此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相关的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包含
但不限于清单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下列债权及相关权利/权益已转让的事实，从公告之日起，应向乐清市嘉鑫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乐清市嘉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公司
2020年1月8日

标的债权清单 位：元

上述标的债权清单为截止基准日（即2018年12月18日）标的债权账面本金余额、账面利息余额等的暂估金额，如与法院裁判文书或按标的债权文件约定方式计算金额不同，则以该等法院裁判文书或债权文件确认的方式计算至基准日为准。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胜武实业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胜武实业有限公司、辽宁天皓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杭州胜武电气科
技有限公司、上海胜武电缆有限公司、乐清市三星电器有限公司、
杨胜武、李建凤

抵押物名称及权属证号

胜武实业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乐政国用（2007）第37-11678号）；辽宁天
皓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沈房权证中心字第N060174946号（1层）、沈房权证
中心字第N060174940号（5层）

币种

人民币

账面本金余额（人民币）

6,280,349.00

账面利息（人民币）

0

代垫费用（人民币）

0

债权合计（人民币）

6,280,349.00

备 注

无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柯晓光与宋映杰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签署日期：2018年4月27日），柯晓光已将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

（包括主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于2018年4月27日依法转让给宋映杰。柯晓光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
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宋映杰履行相关义务。宋映杰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者

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宋映杰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
确定的义务。

基准日：2015年6月2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上表本金基准日为2015年6月21日，欠息基准日为2015年6月21日。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3、清单
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4、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特此公告

柯晓光联系电话：13587736969
宋映杰联系电话：13758400333 柯晓光

宋映杰
2020年1月8日

债务人

温州立新水暖器材有限公司

原债权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债权本金余额

37500000

利息

1884080.53

担保人

保证人：温州宋氏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宋建德、宋建兴、宋新国、张小波；抵押人：温州立新水暖器材有限公司

放弃遗产继承声明书
声明人:徐慧玲，女1989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泽国

镇泥桥居C区53号，身份证号码331081198910184067
被继承人徐合东于2019年12月31日在家死亡。被继承人死亡后遗留

有如下遗产:位于温岭市泽国镇泥桥居C区53号房产的50%产权。我是被
继承人的女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我是被继承人的
合法继承人之一。对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上述遗产享有合法继承权。

现本人郑重声明:对上述遗产，我自愿无条件放弃继承权。以上情况均
真实无误，如有虚假，我愿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经济 和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声明地点:浙江省温岭市泽国镇泥桥居C区53号

声明人:徐慧玲
2020年1月8日

放弃遗产继承声明书
声明人:徐佩瑶，女，1995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泽国

镇泥桥居C区53号，身份证号码33108119950410402X
被继承人徐合东于2019年12月31日在家死亡。被继承人死亡后遗留

有如下遗产:位于温岭市泽国镇泥桥居C区53号房产的50%产权。我是被
继承人的女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我是被继承人的
合法继承人之一。对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上述遗产享有合法继承权。

现本人郑重声明:对上述遗产，我自愿无条件放弃继承权。以上情况均
真实无误，如有虚假，我愿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声明地点:浙江省温岭市泽国镇泥桥居C区53号

声明人:徐佩瑶
2020年1月8日

放弃遗产继承声明书
声明人:林夏香，女，1966年4月10口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泽国

镇泥桥居C区53号，身份证号码332623196604103741
被继承人徐合东于2019年12月31日在家死亡。被继承人死亡后遗留

有如下遗产:位于温岭市泽国镇泥桥居C区53号房产的50%产权。我是被
继承人的配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我是被继承人的
合法继承人之一，对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上述遗产享有合法继承权。

现本人郑重声明:对上述遗产，我自愿无条件放弃继承权。以上情况均
真实无误，如有虛假，我愿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声明地点:浙江省温岭市泽国镇泥桥居C区53号

声明人:林夏香
2020年1月8日

(2019)浙0212民初1586号
李勇、潘彬杰:本院受理原告蒋芬玲与被告李

勇、潘彬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们无法通过其
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外
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答辩期限
为公告期届满后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限
届满后十五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庾泳泓担任
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张一华、徐惠芬组成合议庭
进行审理，定于 2020 年 04 月 07 日下午 14 时 30 分
在本院巡回审判点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2破1号

本院根据李建民的申请，于 2020 年 1 月 2 日裁
定受理浙江华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丰地产)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北京市高朋律师
事务所(北京)、上海汇同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上海)、
温州鑫融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联合管理人)
为管理人。华丰地产的债权人应在 2020 年 4 月 5
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温州市龙湾区温州大道
398 号瑞基商务楼 516 室;邮政编码: 325011; 联系
人: 王 浩 宇 ，电 话:13968822929; 戴 迎 春 ，电 话:
15356288536)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华
丰地产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20 年 4 月 14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
九审判庭召开第-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出席会议时应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个人身份证
明，代理人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华丰地产的股东(李美华、吴小兰)或实际控制
人应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或管理
人)提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书资料、财产状况
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等,
若因未提供上述材料或提供材料不全导致无法清
算的，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公司债务承
担相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6162号

吴大田：本院对原告李茂林与被告吴大田建
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9）浙 0303 民初 6162 号民事判决书
与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六
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6990号

向杨：本院受理原告叶茜与被告向杨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浙0304 民初699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被告向杨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付原告叶茜
借款本金 11700 元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 6%从
2019 年 8 月 2 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履行完毕之日
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93 元，公告费 650 元（由原告
垫付），合计 743 元，由被告向杨负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7076号

胡连祥：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梧田俏俏
服装加工厂与被告胡连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304 民
初 707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胡连祥应在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付原告温州市瓯海梧田俏
俏服装加工厂货款 439892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
2019 年 8 月 29 日起按年利率 4.35%计算至实际履
行完毕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7898 元，公告费 650
元（由原告垫付），合计 8548 元，由被告胡连祥负
担。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
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7085号

兰坪县银根林化厂：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兰坪县银根林
化厂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9）浙 0304 民初 7085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7368号

张彩球：本院受理原告蒋胜洁与被告张彩球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浙 0304 民初 736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判决如下：被告张彩球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 偿 付 原 告 蒋 胜 洁 货 款 140000 元 并 赔 偿 利 息
损 失（自 2019 年 9 月 11 日 起 按 年 利 率 4.35% 计
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
受 理 费 3100 元 ，公 告 费 650 元（由 原 告 垫 付），
合计 3750 元，由被告张彩球负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7370号

刘言河：本院受理原告蒋胜洁与被告刘言河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浙 0304 民初 7370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被告刘言河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
付原告蒋胜洁货款 134800 元及利息损失（自 2019
年 9 月 11 日起按年利率 4.35%计算至实际履行完
毕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2996 元，公告费
650 元（由原告垫付），合计 3646 元，由被告刘言
河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7405号

温州耀群鞋业有限公司、李祖云：本院受理原
告田志军与被告温州耀群鞋业有限公司、李祖云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浙 0304 民初 7405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被告温州耀群鞋业有限公司应在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偿付原告田志军货款 24000 元。
二、被告李祖云对第一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被告李祖云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温
州耀群鞋业有限公司追偿。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400 元，公
告费 650 元（由原告垫付），合计 1050 元，由被告温
州耀群鞋业有限公司、李祖云负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8997号

熊康国：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市瓯海梧田阿
飞家电配件店与被告熊康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304 民
初 899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81破8号之一

2018 年 12 月 25 日，本院根据浙江稠州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瑞安支行的申请，裁定受理
温州市腾澳水暖器材厂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债
务人温州市腾澳水暖器材厂目前可供清偿的资产
仅有 10000 元，债权人、债务人确认无争议债权
4716231.39 元。本院认为，债务人温州市腾澳水暖
器材厂已明显资不抵债，符合破产条件。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
之规定，本院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宣告温州市腾澳
水暖器材厂破产。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192号之一

2018 年 9 月 6 日，本院根据温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莘塍支行的申请，裁定受理温州市名欧电器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债务人温州市名
欧电器有限公司目前可供清偿的资产仅有 15100

元，债权人、债务人确认无争议债权 100046484.29
元。本院认为，债务人温州市名欧电器有限公司
已明显资不抵债，符合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
定，本院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宣告温州市名欧电器
有限公司破产。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9 年 12 月 18 日，温州市辉鸿泡沫塑科制品
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破产财产分
配方案已执行完毕，故请求本院终结温州市辉鸿
泡沫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的破产程序。本院查明:管
理人通过登报、邮寄等多种方式向公司各股东告
知应提交公司印章、账簿、财产，但各股东均未向
管理人提交完整的账本账册，本院认为:温州市辉
鸿泡沫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以财产分配完毕
为由，申请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
定，裁定如下:终结温州市辉鸿泡沫塑料制品有限
公司破产程序，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9)浙0328民初2193号

林春琴: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与被告林丙西、林春琴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经审
理终结。因你外出无详细地址，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送达
本院(2019)浙0328民初21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林丙西、林春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偿付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代偿
款 34674. 68 元及利息损失(截止至 2019 年 5 月 21
为 7074.87 元，从 2019 年 5 月 22 日起以 34674.68 元
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六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
日)。案件受理费 844 元，由被告林丙西、林春琴负
担，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自发出
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天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文成县人民法院
（2019）浙0411民初5590号

张龙：本院受理原告王彬弟与被告张龙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武义经济开发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浙江武义经济开发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

协议》（协议编号：JX2-BC1J717-ZZ1909），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武义祥泰器具有限公司本金共
计87,961,403.93元及孳息9,143,273.22元的债权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依法转
让给浙江武义经济开发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武义经济开发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武义经济开发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

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武义祥泰器具有限公司履行抵押权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9-89172827
浙江武义经济开发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9-89086462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武义经济开发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月8日

金额：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2019年9月25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暂算至2019年9月25日。具体本息合计以法院判决书载明的本息计算方式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武义祥泰器具有
限公司

担保人

浙江晨丰门业有限公司、程晓芳、潘美
丽、吴金明、姚薛忠

合计

抵押物或质押物

武义祥泰器具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武义县白洋街道牛背金工业区的工业房产，土地面积
40258.43平方米，房屋面积36404.71平方米。

债务情况

合同编号

2017年武义字第00181号

2017年武义字第00378号

2017年武义字第00472号

2017年武义字第00511号

2017年武义字第00515号

本金（人民币元）

10,100,000.00

47,500,000.00

16,500,000.00

11,000,000.00

2,861,403.93

87,961,403.93

以上债权的本息暂算至2019年9月 25
日。具体本息合计以法院判决书载明的
本息计算方式为准。


